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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１：在示範區內開放法人律師事務所的目的為何？

自由經濟示範區係因為應當前經濟局勢所提出的積極對策，透

過示範區主動鬆綁法規及創新制度，以先行先試的模式來推動

國際化及自由化的相關措施，讓國內產業能夠有所調適及準

備，以便未來能將成功的經驗逐步推展至全國。

依我國現行規定，律師事務所僅得以獨資、合夥或合署辦公的

型態經營。而目前世界各國法制，律師事務所有許多不同的經

營型態。開放律師事務所型態，除可符合現行外國律師事務所

設立的現況及趨勢外，也較易吸引外國律師或律師事務所來台

挹注資金或設立跨國性法人律師事務所，擴大我國律師參與國

際法律業務的程度及提升我國辦理國際法律業務的品質與能

力，並可為示範事業及區內一般事業提供多元靈活的法律服

務，對我國產業對外投資、吸引外資來臺，產生正面協助的效

果，也能為未來全面開放法人律師事務所預做準備。

Ｑ２：示範區內法人律師事務所開放的範圍為何？

依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第 60 條規定，中華民國律

師、外國法事務律師、外國律師及外國律師事務所得在示範區

內設立或投資法人律師事務所，受示範事業或區內一般事業的

委任，辦理法律事務。因此，其服務的對象，並非全國一般民

眾及事業。

Ｑ３：大陸地區律師可否來台設立法人律師事務所或投資示範區內的

法人事務所？

不可以。自由經濟示範區並未對大陸地區之律師或法人律師事

務所開放。

大陸地區人民應適用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示範

區特別條例草案第 60 條所稱之外國律師或外國法律師事務

所，並不包括大陸地區的律師或律師事務所在內。大陸地區的

律師或大陸律師事務所也不能依據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

可辦法的規定投資示範區內的法人律師事務所。



Ｑ４：示範區外的律師是否也能接受示範事業及示範區內一般事業的

委託？

示範區外的律師或外國法事務律師原本執業的範圍並沒有改

變，當然可以接受示範事業或示範區內一般事業的委託。

Ｑ５：我國現有的律師或外國法事務律師是否可以在示範區內設立法

人律師事務所？

可以，但在示範區內設立的法人律師事務所，受自由經濟示範

區特別條例的限制，只能接受示範事業或示範區內一般事業之

委託。

Ｑ６：在示範區內開放法人律師事務所會不會對國內律師業產生衝

擊？

我國自加入ＷＴＯ後，即已開放外國律師向法務部申請以外國

法事務律師的名義在中華民國境內執業，並允許外國法事務律

師僱用中華民國律師或與中華民國律師合夥經營法律事務

所。然而，因外國法事務律師僅能執行其原資格國法及該國採

行的國際法，執業範圍受有限制。且目前在示範區內開放設立

或投資法人律師事務所，並非擴大外國法律服務業的執業範

圍，而僅係增加事務所組織型態，加上其服務對象亦僅限於示

範事業或區內一般事業，而非全國一般民眾或事業，故對我國

律師業將不致於造成過多的衝擊。

Ｑ７：未來規範法人律師事務所的相關規定為何？

示範區條例草案第 60 條只是銜接條文，未來有關法人事務所

的規範將會另外以法律規定，法務部也會邀集律師界共同討論

後續相關配套措施的立法。


